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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岗追星不可取

■ 姜伟超 张建

因为 5 块溢流井下的隔板破裂，甘
肃陇星锑业尾矿库 3000 多立方米尾砂
溢出，源头锑超标一度达120多倍，引发
一起涉及陕甘川三省的环境污染事件。
修复更换破损的尾矿库溢流井隔板固然
重要，不过与修复隔板裂口相比，只有尽
快缝合安全生产制度的裂口，才能杜绝
此类事件发生。

自 2008 年山西襄汾“9·8”特别重大
尾矿库溃坝事故发生以来，尾矿库就成为

安全生产检查重点。2014年9月，安监总
局还专门组织开展全国危、险、病尾矿库隐
患排查活动。此次甘肃陇星锑业尾矿库泄
漏事件中，隔板破裂，自然不是朝夕之事。
人们不禁要问：尾矿库的排险与改造加固
是否落实到位？企业巡检制度难道是白纸
一张？事实上，今年4月这家尾矿库便因
环保不达标而停产，迄今已半年有余。但
停产绝不是部门监管放松的理由。

每一次事故发生的先兆，每一个检
查中发现的疏漏，都是安全事故的“定时
炸弹”。从昆山粉尘爆炸到福建漳州古
雷“PX”事件，再到天津滨海危险品仓库
爆炸，血的教训一再表明，安全生产意识
什么时候都不能放松，安全生产制度必

须严格落实。
2014年12月1日，新修订的安全生

产法开始正式施行，更加强调以人为本、
安全发展、依法治理的理念，对监管部门
及企业的安全生产责任进一步明确。甘
肃陇星锑业尾矿库泄漏事件再次暴露
出，一些部门与企业并没有将安全生产
规章制度落实到位。

法律和制度不是“稻草人”。良法善
治，犯而必惩。只有这样，才能让企业和
监管部门对安全生产工作如履薄冰，对
细小隐患如临大敌。岁末年初，是安全
生产事故易发多发的节点。唯有彻底缝
合制度的裂口，补强一刻也不能松懈的
责任心，我们才能有效防止悲剧重演。

缝合制度裂口比修复隔板更重要

《京华时报》报道，北京市朝阳区房
屋权属登记中心多名工作人员，遇到明
星王菲到场办理业务，擅离岗位忙着“追
星”、拍照、索要签名。该中心主任被处
以党内警告处分，3名工作人员被警告。

如今许多成年人也喜欢追星，只要
是健康向上的，又不影响工作且不干扰
周围的人，则旁人亦不须干涉。

但是，无论什么人，追星也需要掌
控一个“度”，放下手头的工作，脱离了
岗位奋起追星，那就未免做得太过了，
违反了相关工作制度，也给众多前来办

事的群众造成了延误。
当然，从价值观的层面上看，其实值

得人们尤其是青少年们仰慕的人，决不
仅仅是演艺明星。那些对社会进步和科
技发展作出过特别重大贡献的人物，更
值得人们钦佩和学习。有道是：

追星本无妨，
离岗不应当；
狂热撇工作，
偏颇亦夸张。

（文/图 吴之如）

■ 舒圣祥

近日，“河南大学生家门口掏鸟窝获
刑10年半”一事，经媒体报道后引起社
会广泛关注。被判刑大学生闫啸天的父
亲闫爱民表示，他已替儿子请了律师，希
望法院能启动再审程序，相关申请材料
已递交新乡市中院，目前正在等待通

知。据悉，河南省高院已经介入此案，对
其判决正在进行专题研究。（12月3日
《法制晚报》）

“掏鸟窝获刑 10 年半”事件已经发
酵很多天了，在很多人的认知里，这样的
判罚似乎明显太重——不就是掏个鸟窝
捉几只小鸟吗，怎么就犯了这么大的
罪？很多人还调侃，自己小时候也掏过
鸟窝，“害怕”警察叔叔要来抓。更有甚
者感叹“人不如鸟”，质问法院量刑依据，
质疑法官小题大做。

其实，只要完整了解一下事件，就能
发现本案根本不是人们惯常理解中出于
好玩的“掏鸟窝”，而是明知故犯的猎捕

和售卖珍贵野生动物行为。首先，他掏
的不是普通的鸟窝，而是国家二级保护
动物燕隼；其次，他掏鸟窝并非出于好玩
地偶有一次，而且他还拿去公开售卖；再
次，他并非“不明真相”，他是“河南鹰猎
兴趣交流群”成员，网上兜售时特意标注
信息为“阿穆尔隼”。很显然，他“掏鸟
窝”不是以此为乐，而是以此牟利。

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
贵、濒危野生动物，或者非法收购、运
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
生动物及其制品，在我国刑法中有明确
的规定。闫啸天捕猎、收购、倒卖“一条
龙”，而且犯罪行为不止一次，绝不是简

简单单地“掏鸟窝”，据此，他被判刑当
然并不存在“枉法”问题。甚至于，“掏
鸟窝”的报道用词本身就有误导公众的
嫌疑。

尽管看上去闫啸天所得并不多，但
事件的性质是确定的，猎捕与售卖珍贵
野生动物的事实，不是“掏鸟窝”所能掩
盖。之所以此案会遭致今日吐槽与炮
轰，可能与公众对相关法律并不熟悉有
关，闫啸天的大学生身份也让公众更愿
意表达同情；但更重要的，其实还是因为
我们的法治情感不足，对法治只做功利
化的选择性适用，而没有那种发自肺腑
的尊重，更谈不上真正的法治信仰。

该不该判，该如何判，从来都是一个
法律问题；不应该简单从人情的视角来
解读和阐释，更不应该只因与自己想法
不同就做片面否定。值得一说的是，在
诸如熊胆制药、玉林狗肉等事件上，很多
人保护动物情感爆棚，即便对方并不违
法也要做道德鞭挞；但是具体到“掏鸟
窝”这样的事件，评判的标准似乎又完全
变了，即便违法也楞要强调无罪。这难
道不是很奇怪吗？

法治中国，需要的不仅是文本上的法
制完善，更需要的是具有法治情感与法治
信仰的人。公众法治素养的提高，是法治
中国前进路上最为需要的中坚力量。

不用刻意打电话就可以了解好朋友的动态，
微信朋友圈着实“火了”一把，让人着迷以致不自
觉地刷屏。然而，随着卖东西、集“赞”，尤其是最
近的各种拉票渐渐充斥朋友圈，不少粉丝“怒了”。

“拜托大家给我朋友王某投一票，先打开上述公
众号并关注，再输入个人信息，然后勾选第×组第×
号，其他组也得随机选一个哦，不然平台无法提交投
票信息。”相信很多人在微信朋友圈里都收到过类似
的“拉票请托”，有的甚至还要求“每日一投”。面对
朋友请托，投吧，费力劳神，有种被强迫的感觉；不投
吧，貌似“这点忙都不帮”，对不起好友。

当然，一些在朋友圈发起的投票评奖活动是
基于理性创意的积极行为，但也有一些评奖活动
已经完全背离了评比本身的含义，由“实力竞争”
变味为“人脉比拼”。

变味的朋友圈拉票，将评比活动举办者、拉票
请托者，乃至被请托者的“操守”撕了一地。

一些举办者将参赛对象集纳到微信公众号平
台上，并非为了真的要在他们之间评出个孰优孰
劣，因为微信朋友圈是“熟人社会”，请托式的投票，
本来就是“谁托投谁”，投票结果根本反映不出参赛
者谁更胜一筹。事实上，举办者往往是“醉翁之意
不在酒”，让大家关注公众号，进而关注其开发的房
子、卖的化妆品、发布的广告才是其“葫芦里的药”。

请托者在请托中也失了原则。从道义上讲，
本着公正的态度，让大家遍览所有参选者信息，把
最宝贵的一票投给最心仪的对象也无可厚非，可
是广为流传的“选我孩子、选我朋友”的请托，无疑
是对公正公平的赤裸裸的挑战。因为，被请托者
往往直奔请托者要求投选的对象画勾了事，他们
没有兴趣关注其他参赛者的展示，更别说权衡再
三，选最优者。

被请托者碍于人情、面子，往往也气节不保。
关注公众号、输个人信息、投票、拷屏给朋友看、取
消关注……自己一番折腾，筋疲力竭，甚至冒着个
人信息被泄露的风险。客观上，还助长了不正之
风，让朋友圈变得更加不纯洁。

希望商家单位等不要为了一己之利，再用“情
感绑架”的招数亵渎朋友之情；也希望广大微信好
友擦亮心灵，莫在无聊的请托与被请托中挑战朋
友的底线。净化微信朋友圈，需要每个单位、个人
都要坚持自己的“操守”。 （范世辉）

“掏鸟窝”事件考验公众法治素养 “朋友圈”拉票
别总变味

@人民日报：河南农妇李桂英追凶
17 年，助警方抓捕 4 人归案。12 月 3 日
凌晨，第5名嫌疑人在新疆落网。项城
警方回应为何没早破案：双方矛盾深，村
民不愿提供线索；有嫌犯因更改姓名没
被登记在册。媒体一报道，缉凶就神
速。抓获潜逃 17 年的逃犯，为警方点
赞。这是对受害者家属的告慰，也是捍
卫法律尊严。正义虽迟到，但终未缺
席！问题是，当初何不尽责，不让正义迟
到？时间拖得过久，正义难免失色。追

责已启动，当以公开实现公正！
@人民日报：教育部通报，中央音

乐学院院长为其女违规操办婚宴，给予
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去其院长职务；北
京邮电大学虚列支出套取资金设立“小
金库”，副校长杨放春被免职；对外经贸
大学副校长刘亚违规兼职取酬，被免
职。传统的高校腐败，集中于基建、招
生、采购和后勤。而如今，违规办婚宴、
违规兼职和车房超标等”小问题”皆被处
理，释放信号很明确：遏制高校腐败必须
抓早抓小，坚持零容忍！立纪在先，挺纪
在前，使纪律成为不可逾越的底线，正是

净化高校，使菁菁校园回归本质。
@新华视点：哈尔滨一越野车将扫

雪环卫工夫妻撞飞，丈夫当场身亡，司
机逃逸。冰天雪地里起早贪黑工作的
环卫工人，一次次受到伤害，刺痛社会
神经末梢。尊重环卫工人，底线就是让
环卫工人安全地劳动。今天是交通安
全日，以生命的名义呼吁每一位驾驶员
安全驾驶。 （袁辑）


